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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理，而原信托本金所产生的孳息也用于公益事业，因

此不涉及信托受益人利益分配问题，也无需按照每个核

算年度确认信托收益的归属期。其成立的目的就是追求

透明与公益，以顺利地实现资金的使用。

而对于案例二，不属于我国法律上的公益信托，但目

前此类信托的资金投向本质上仍是贷款类的信托，同时

信托受益人的预期收益不会按照投资本金大小产生变

动，所以仍可以采用现金制进行信托会计核算。

五、研究结论

信托行业是现代金融行业四大支柱之一。但由于我

国信托行业特殊的历史背景，信托行业法律制度尚不健

全，需要信托会计发挥更多的监督职能。同时随着信托项

目投资标的范围的扩大，公益信托项目的产生，原有信托

会计核算制度已不适应新环境下信托会计的核算需求，

因此，信托会计的监控目标以及信托会计的核算体系都

需要按照私益和公益信托分别制定。

建议如下：一方面修改《信托法》，细化公益信托的具

体内容，同时明确以剩余财产权用于公益事业是否可以

成为公益信托。另一方面修改现行《信托业务会计核算办

法》，区分公益信托和私益信托，并对证券投资类信托的

核算参照《证券投资基金会计核算业务指引》进行修订，

以便发挥信托会计应有的监督作用，实现信托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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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信托

信托名称

信托机构

信托存续期

发行日期

信托预计规模

公益财产范围

资金投资取向

资金捐赠去向

信托受益人
收益分配标准

案例一

西安信托·5.12 抗震救
灾公益信托计划

西安信托

36月

2008年

1000万

本金（本金受益信托）

无

陕西地震灾区受损中
小学校校舍重建，或者
援建希望小学等

没有对外投资收益，不
向投资者分配收益

案例二

中信开行爱心信托

中信信托

10月

2008年8月

10亿

剩余收益（慈善性剩余信托）

国家开发银行信贷资产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

4.5%~ 4.7%

一、汽车融资租赁的主要模式

汽车融资租赁是指出租人根据与承租人签订的汽车

融资租赁合同，向承租人指定的供应方（汽车制造商或经

销商）购买合同规定的车辆并交付承租人使用（或者由供

应方直接向承租人提供车辆），并以承租人支付租金为条

件，在合同结束的时候将该车辆的物权转让给承租人的

租赁方式。汽车融资租赁的主要运作模式有两种：

1. 直接融资租赁方式。在该模式下，融资租赁公司根

据汽车使用方（承租方）的要求采购汽车，汽车生产厂家

或经销商（出卖方）将购买汽车的增值税发票开给融资租

赁公司（出租方），融资租赁公司和承租方签订融资租赁

合同，将汽车租赁给承租方使用并收取租赁费。这种模式

主要适用于不上牌汽车。由于不上牌汽车业务范围受限，

因此该模式在汽车租赁业务中所占比重较小。

2. 融资性售后回租方式。在该模式下，承租方将从汽

车生产厂家或经销商（出卖方）购买的汽车以融资为目的

“营改增”后汽车融资租赁业的

涉税困境及处理建议

栗艳玲

（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商学院 郑州 450004）

【摘要】汽车融资租赁业务属于有形动产租赁的一种，是“营改增”的试点范围，由于汽车上牌业务的特殊性，

融资租赁公司无法享有进项税抵扣的权益，而计算销项税时又不能扣除收回的本金，使得汽车租赁公司整体税负

被拉高。本文在对汽车融资租赁的主要模式进行介绍的基础上，探讨了相关税务处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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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汽车出售给融资租赁企业（出租方）后，又签订租赁协

议将该项资产从融资租赁企业租回。这种模式主要是适

用于上牌汽车。由于上路汽车必须挂牌经营，车辆使用权

必须与车辆发票所有人保持一致，因此售后回租是汽车

融资租赁最主要的一种模式。

在该模式下，由于出租方不能取得购进汽车的增值

税专用发票，使得增值税销项税计算与进项税的抵扣成

为“营改增”的热点和难点。

二、“营改增”后汽车融资租赁业务的税务处理

汽车融资租赁属于有形动产租赁，是营改增的试点

范围。下面对两种模式下汽车融资租赁的涉税环节进行

分析。

1. 在直租方式下，涉及增值税的环节主要有两个：第

一个是出租方从汽车制造商或经销商处取得设备，第二

个是出租方把设备租赁给承租方并按期收取租金。在第

一个环节中，出租方从出卖方取得购进汽车的增值税专

用发票，可以一次性抵扣进项税。而在第二个环节中增值

税专用发票应如何开具呢？是租赁开始时一次性开具还

是约定收取租金时分期开具？根据财税［2013］37号规定，

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提供应税服务并收讫

销售款项或者取得索取销售款项凭据的当天；先开具发

票的，为开具发票的当天。而取得索取销售款项凭据的当

天，是指书面合同确定的付款日期。从上述规定可以看

出，对于出租方来说，可以在租赁合同约定日期给承租方

开具发票并收取租金，也就是分期开票。在该模式下，涉

税环节清晰，增值税链条完整，租赁公司还可以得到一次

性抵扣进项税，分期计算销项税的好处。

2. 在售后回租业务中，涉及增值税的环节主要有三

个。第一个是承租方从汽车制造商或经销商处取得设备，

第二个是承租方在名义上把设备出售给出租方，第三个

是出租方把设备租赁给承租方并按期收取租金。

在第一个环节中，由于车辆上牌必须要有机动车销

售统一发票，而租赁公司并没有开具该发票的资质，因此

对于需要牌照运营的企业（承租方，现为增值税纳税人，

如交通运输企业）来说，只能由汽车生产厂家或经销商直

接给其开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并凭票挂牌、运营，并

抵扣进项税。虽然本环节设备价款是由租赁公司支付的，

但租赁公司不能取得购入设备的增值税发票。

在第二个环节中，对于承租方形式上把设备销售给

出租方的这种行为，由于并不符合销售收入的确认条件，

因此承租方并不能给出租方提供增值税发票。国家税务

总局 2010年第 13号公告规定：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中承

租方出售资产的行为，不属于增值税和营业税征收范围，

不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也就是说，租赁公司在此环节也

不能取得进项税抵扣的票据。

在第三个环节中，租赁公司在按期收到租赁款时，要

按所收款项（包括收回的本金和利息及其他费用）给交运

企业开具全额增值税发票。财税［2013］37号规定：经中国

人民银行、商务部、银监会批准从事融资租赁业务的试点

纳税人提供有形动产融资租赁服务，以取得的全部价款

和价外费用（包括残值）扣除由出租方承担的有形动产的

贷款利息（包括外汇借款和人民币借款利息）、关税、进口

环节消费税、安装费、保险费的余额为销售额。

由上述分析可知，在售后回租方式下，租赁公司要按

所收全部款项（不得扣除本金）计算销项税，但又没有设

备购入的发票，也就是没有进项税可以抵扣。这样就使得

出租方的实际税负过重，与其名义税率 17%基本相同。这

比“营改增”前按 5%税率交差额营业税相差甚远。其实税

负重的原因很容易解释：由于制度设计的缺陷，出租方没

有进项税抵扣，而承租方的进项税却进行了重复抵扣：在

收到出卖方开具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与出租方开具的

增值税发票时各抵扣了一次进项税。这显然是极度不利

于汽车融资租赁业的发展。

三、案例分析

例：A公司（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为承租方，需要购买1
辆含税价 117万元的某品牌某型号客车。由于资金短缺，

与B汽车融资租赁公司（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达成协议。

协议主要内容：①由B向经销商C（增值税一般纳税

人）购入该品牌该型号客车，再租给A（B从银行融资的成

本为 6%）。②在租赁开始日（2013年 8月 1日）B一次性收

取 2%的服务费计 2.34万元。③租期为 3年，以后每年的 8
月1日B收取租金45.40万元（租赁内含报酬率为8%）。

要求：假设不考虑其他费用，计算B租赁公司该笔业

务的总收益及应交增值税。

（1）租赁利息收入为19.20万元，计算见表1。

（2）融资利息支出为14.31万元，计算见表2。

日 期

2013.08.01

2014.08.01

2015.08.01

2016.08.01

合 计

收到金额

45.40

45.40

45.40

136.20

利息（租赁收入）

9.36

6.48

3.36

19.20

收到本金

36.04

38.92

42.04

117.00

未收本金

117.00

80.96

42.04

表 1 收到本金及租金收入确认表（利率8%） 单位：万元

日 期

2013.08.01

2014.08.01

2015.08.01

2016.08.01

合 计

支付金额

43.77

43.77

43.77

131.31

利息（融资成本）

7.02

4.81

2.48

14.31

归还本金

36.75

38.96

41.29

117

未付本金

117

80.25

41.29

表 2 归还本金及利息支出计算表（利率6%）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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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毛收益=服务费收入+利息收入-利息支出=2.34/
1.17+19.20/1.17-14.31/1.17=6.18（万元）。

（4）应交增值税计算如下。

增值税计算依据：财税［2013］37号规定，要按照收款

金额即租赁开始日收取的服务费 2.34万元，第一年租金

45.4万元，第二年租金 45.4万元，第三年租金 45.4万元开

具增值税发票。而每年向银行支付金额43.77万元中只有

利息支出 14.31万元（7.02+4.81+2.48）是可以从销售额中

扣除的。

①在直租模式下，B取得购进增值税专用发票可以抵

扣进项税。应纳增值税=（2.34+45.4+45.4+45.4）÷1.17×
0.17-14.31÷1.17×0.17—117÷1.17×0.17=1.05（万元）。

②在售后回租模式下，由于A公司要上牌运营需要机

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就直接由C开票给A，而购车资金由

B支付，B公司不能取得购入增值税专用发票。应纳增值

税=（2.34+45.4+45.4+45.4）/1.17×0.17-14.31/1.17×0.17=
18.05（万元）。

（5）营改增前后税负分析。在税改前，该笔业务应交

营业税=（服务费收入+利息收入-利息支出）×5%=
（2.34+19.20-14.31）×5%=0.361 5万元。由此可知，在税改

后，无论是直租模式还是售后回租模式，企业的税负均比

以前有了大幅上升。

直租模式下，税改后增值税税负是税改前营业税税

负的 2.9倍（1.05÷0.361 5），也可以通过 17%÷（1+17%）/
5%=2.9计算；而在售后回租模式下，税改后增值税税负是

税改前营业税税负的 49.93倍（18.05÷0.361 5），租赁公司

该笔租赁业务取得的毛收益6.18万元竟远不能覆盖其应

交的增值税税负18.05万元（还未考虑城建税及附加）。

显而易见，税负增加的原因主要是不能取得进项税

抵扣的票据，而这种致命伤是不能通过租赁公司定价模

式改变、税负转嫁等措施可解决的。

那么本环节少抵扣的进项税在哪个环节多抵扣了

呢？现在看一下交运公司A。A在购进汽车后，依据机动车

销售统一发票，可以抵扣17万元的进项税，在收到B开具

的全额增值税发票时，又可以抵扣进项税（2.34+45.4+
45.4+45.4）÷1.17×0.17=20.13万元。很明显，A引入设备的

进项税在租入开始时与在付款时得到了重复抵扣。

四、建议

由上面分析可知，在不考虑其他因素下，融资租赁业

务，特别是售后回租业务的增值税实际税负骤增，影响了

企业正常业务的开展。虽然财税［2013］37号规定对于经

批准经营融资租赁业务的试点纳税人，若提供有形动产

融资租赁服务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 3%的，超过部分实行

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但截止目前，并没有权威部门对实

际税负的计算作出详细解释，税收优惠不能落实到位。

更重要的是，即征即退毕竟只是税收优惠的范畴，一

旦税收优惠政策取消或改变，租赁企业将陷入无法持续

经营的困境，因此，税收优惠只能暂时性地使问题得到缓

解，而出租方进项税无法抵扣，承租方进项税重复抵扣的

税收设计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因此笔者建议：

1. 对于直接融资租赁业务，由于取得了汽车购进的

发票，在收取租金时应该依据现行政策按照收取租金全

额开票，这不仅符合“营改增”的初衷，保持了增值税链条

的完整清晰，也体现了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虽然税改后

单个租赁业务税负增加了1.9倍，但增加的税负可以从日

常经营管理中所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如购入经营用动

产、办公用品等的进项税抵扣中得到部分补偿。

2. 对于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由于不能取得汽车购

进的发票，在收取租金时应该按照扣除本金后的差额来

开具发票并确认收入。因为售后回租更加体现了“融资”

的实质，租赁公司收取的租金并不都是租赁公司的收入，

只有其中的利息收入部分才是收入，收到归还的本金不

应包括在销项税的计税依据中。

如在上例售后回租模式下，在约定日期按照协议规

定收取服务费和租金时，应只按照确认的收入部分计算

销项税。即分别按收取的 2.34万元的服务费，第一年 9.36
万元、第二年6.48万元、第三年3.36万元的利息收入开具

增值税发票。B 应纳增值税=（2.34+9.36+6.48+3.36）÷
1.17×0.17-14.31÷1.17×0.17=1.05万元。

这种税务处理方式下租赁公司该笔租赁业务取得的

净收益 6.18万元才有可能超过其应交的增值税 1.05万元

及其他费用，与直租模式下税负一致，为租赁业务不同模

式的发展提供了税收支持。

对于承租方A公司也不会重复抵扣进项税，这样不仅

保证了增值税征收链条的完整，也照顾了链条中每个具

体环节的涉税利益。

当然，对租赁业这两种租赁模式不同的税务处理，不

仅增加了企业财税核算的复杂性，也增加了税务部门监

管的难度，但在税改初期，只有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才

能一一化解面临的具体问题，达到双赢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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